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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编制目的

为落实《通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贯彻国家、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

发展战略，对规划范围内具体地块作出实施性安排，编制

本规划。

第2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位于通许县中心城区东部，规划总面积887.08

公顷。其中：

片区一位于裕丰路——大广高速——文卫路——滨河

东路——幸福路——工业大道——行政东路——子羽路—

—锦州路——滨河东路的围合范围内，规划面积786.10公顷。

片区二位于南一路——东三路——G343——东七路—

—南十路——东四路——东一路的围合范围内，规划面积

100.98公顷。

第3条 强制性内容

文本中字体加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内容，包括规划中

确定的各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

筑高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城市控制线、防

灾规划内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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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土地利用规划

用地分类、用地代码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

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执行。

规 划 范 围 内 用 地 主 要 包 括 二 类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070102）、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用地（0802）、

城 镇 村 道 路 用 地 （ 代 码 1207） 、 社 会 停 车 场 用 地

（120803）、一类工业用地（代码100101）、二类工业用

地（代码100102）、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代码1101）、供

水用地（代码1301）、排水用地（代码1302）、供电用地

（1303）、环卫用地（1309）、消防用地（1310）、水工

设施用地（1311）、商业用地（0901）、商务金融用地

（09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代码090105）、公园

绿地（代码1401）、防护绿地（代码1402）、殡葬用地

（1506）、陆地水域（代码17）等。

规划范围规划用地结构见附表1。

第5条 兼容性控制

在地块主体规划用地性质上，混合其他单种或其他两

种及以上性质用地的兼容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40%。为居住

人口配建的托幼、卫生、文体、养老、社区服务、便利店

和物业等服务设施的建筑面积应计入居住建筑面积规模。

建设用地使用分类方法采取《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土地用途三级类之间变化



4

属于适建范围，土地用途二级类之间变化属于有条件的适

建范围，应由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个案审理；土地用途一级

类之间变化属于不适建范围，如果确实需要变更大类用途，

必须依法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用地上建设相应的配

套设施，不属于兼容。配套设施用地（或建筑）应按相关

要求执行。

第6条 用地规划

1、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主要布置于咸平大道北侧和行政东

路南侧，规划用地面积10.0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 1.14%。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划用地面积2.37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0.27%。

机关团体用地包括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

机构及其相关设施。主要分布于行政东路和工业大道交叉

口东北、咸平大道和经四路西北。

3、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规划用地面9.88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

1.12%。

商业用地主要布局于行政路南侧和G343北侧，规划用

地面积5.79公顷。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共4处，用地总面积4.09顷，分

别位于经四路与裕丰路交叉口西南角、经四路与文卫路交



5

叉口东北角、咸平大道南侧、国道343两侧，建设加油站、

加气站、充电站等设施为高新区的客货运服务。

4、工矿用地

规划范围内包括工业用地包括一类工业用地和二类工

业用地两类，规划用地面积619.68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比

例70.00%。

其中一类工业用地主要布置在咸平大道以北，用地面

积为126.65公顷。

5、物流仓储用地

规划物流仓储用地共47.09公顷，占建设用地比例为

5.32%。

其中一类物流仓储用地分散布局于片区一东北部、西

部面积共计32.72公顷；二类物流仓储用地分布于片区二

G343北部，规划用地面积14.37公顷。

6、公用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分散布局于开发区内，规划公用设施用

地面积15.08公顷，占建设用地1.70%。

其中供水用地位于涡河故道和商业东路东南，用地面

积4.34公顷；排水用地位于行政东路和经四路西南的二类工

业用地中部，用地面积4.92公顷；供电用地位于行政东路东

端、经三路和丽星路东北、文卫路南侧，用地面积3.59公顷；

环卫用地位于园区南路南侧，用地面积0.37公顷；消防用地

位于纬一路和经二路西南交叉口，用地面积1.8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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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绿地与与开敞空间用地主要布置于咸平大道两侧、涡

河故道和沟渠两侧，以及南部二类工业用地外围。规划绿

地用地面积38.46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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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对外交通

保留高新区南部通许东出入口，增设北部通许北站，

其南部的南环路（G343）、通过裕丰东路连接的杞港大道

（S317），是开发区的主要对外交通通道。

第8条 路网组织

规划区内涉及的道路等级分为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三个等级。城市干路网络以现状道路骨架为基础，形成

“三横三纵”主干路网，“三横”为裕丰东路、咸平大道、

行政东路，“三纵”为工业大道、经二路——经二南路、

经四路，共同构建规划区道路网主体框架，在空间总体规

划确定的干道网基础上完善支路网体系，对接周边区域，

联系内部交通。

片区一的主干道包括裕丰东路、咸平大道、行政东路、

工业大道、经二路、经二南路、经四路；次干道包括丽星

路、商业路、水利路、幸福路、文卫路、滨河东路。片区

二次干道包括东四路、东七路、南十路。规划期末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涉及的路网密度不低于4千米/平方公里。

采用虚线控制的路段在企业建设及厂区更新过程中，

虚线所示控制边界内不得建设永久性建（构）筑物。

第9条 道路交叉口处理货运交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货运出入口位于片区一东北、东

南和片区二西北。裕丰路、丽星路、商业东路、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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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路、经二路、经二南路、工业大道、东四路、东七路、

南十路作为开发区主要的货运交通通道。主要的物流组团

分布于各片区的外围，实现外部与内部的客货分离。

第10条 公共交通

规划延续形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公交快线

为骨架、公交普线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

伸”的一体化的城市公交体系，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出行条

件。沿裕丰东路、咸平大道、行政路、工业大道、经二路、

经四路、丽星路、商业路、幸福路、滨河东路、国道343和

等道路布局公共交通干线。500米覆盖站点覆盖达到100%。

第11条 慢行交通系统

规划以涡河古道生态休闲景观带、滨河路等城市道路

系统中的慢行空间为主体，布局自行车线路、步行线路慢

行空间，以公共空间为节点，综合考虑各类交通系统的无

缝接驳。

第12条 停车设施

规划区域形成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

路边停车为补充的停车供应体系。片区一布局2处社会停车

场，分别位于裕丰路和滨河东路西南角、经四路和文卫路

西南，总用地规模1.87公顷。

新建和扩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必须配建相应的停车场

（库），并应在该建设项目所属用地范围内配建。

配建停车场应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各类用地配建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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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详见附表3、附表4。

第13条 道路竖向

场地的规划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0.2

米以上。建设用地内部道路与城市道路相接时，应注意衔

接平顺。

机动车出入口道路与市政道路衔接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3%，出入口与城市道路连接坡度大于3%时，应设缓冲段与

用地外道路连接。 小区内部道路纵向坡度不宜小于 0.3%；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其纵坡宜按照或分段按照

非机动车道要求进行设计。

第14条 道路断面

片区一的主干道红线宽度36-59米，片区一的次干道红

线宽度24-45米。

片区二次干道红线宽度20-37米。

规划支路红线宽度为15--30米。

第15条 道路交叉口

规划范围涉及道路交叉口均采用平面交叉形式，路口

红线控制采用视距三角形法，视距长度依据道路等级所对

应的停车视距确定；交叉口侧石转弯半径一般按相交道路

的较低等级道路标准段红线取值。

第16条 机动车出入口设置

1、场地机动车出入口设置

（1）应在场地周边较低级别的道路上设置，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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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以上（含两个）机动车出入口时，应按照道路等级由

低到高顺序安排。

（2）出入口距城市道路交叉口应满足以下要求：在主

干路上，自缘石半径的端点向后量起，距主干路交叉口不

小于100m；在次干路上，距次干路交叉口及主、次干路交

叉口不小于80m；在支路上，距离支路与主、次干路交叉口

不小于50m，距离支路与支路交叉口不应小于30m。当场地

范围位于上述控制范围内时应设在场地距离交叉口最远端。

（3）除建设项目仅临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外，应严格

控制在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上开设机动车出入口。

（4）机动车出入口一般进出交通组织应采取右进右出

方式。

（5）沿城市道路同侧的建设项目，其机动车出入口之

间的水平距离原则上不小于40m。

（6）机动车出入口与公交停车港湾的水平距离不宜小

于15m。

2、道路绿廊内开设机动车出入口

（1）除工业、仓储、交通设施、公用设施以及有特殊

要求的项目外，建设项目车行出入口（含慢行）占用城市

主干路道路绿廊的宽度原则上不得大于 10m；占用次干路

道路绿廊的宽度不得大于 15m。

（2）工业、仓储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占用城市主干路道

路绿廊的宽度不得大于 20m；占用次干路道路绿廊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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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大于 25m。

（3）消防站可不受开口宽度限制。变电站、泵站等市

政公用设施原则上不得大于 7m。

（4）加油站可结合站址出入口位置在绿廊内开设 1 至

2处出入口，开口宽度应满足车辆进出的安全，不宜过大。

设置 2 个出入口的，出入口之间的区域应做绿化，绿化景

观设计应满足车辆行驶安全，还应与沿线道路绿廊景观相

衔接，以便形成良好的街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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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生产性服务设施规划

1、机关团体办公设施规划

规划在片区一设置两处办公设施，用地面积约2.37公顷。

提供包括项目审批、建设管理等服务。

2、科研设施规划

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支撑高新区强化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围绕农副产品、家居建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

关键共性问题研究，以产业上游智能装备研发，以及智能

家居终端产品等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高科技产业为主要研

究方向，结合工业企业布局设置联合实验室、院士工作站、

人才教育培训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大数据中心、产业研

究院、创客中心、知名科研单位分支机构等功能。

3、商务金融设施规划

结合西部城区公共设施布局，引进金融机构，技术交

易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孵化等机构，建立电商服务

平台，为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服务、开展股权融资、债券融

资、建设金融服务中心等现代金融服务功能，为企业提供

政策咨询、管理咨询、中介代理、法律支持、知识产权服

务、广告宣传、财税服务等企业运营管理服务，为企业提

供集中办公、会议、商务洽谈等企业总部功能。

4、物流贸易设施规划

于两个片区的北部靠近大广高速下站口位置设置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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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用地，总规模约47.09公顷。

第18条 生活性服务设施规划

1、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

覆盖规划范围的县级和15分钟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均

由西部城区提供。

规划在中部居住地块布局幼儿园、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室外综合健身场地、社区服务站、公共厕所等5-10分钟

生活圈级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布局街坊配套设施。建设控

制要求详见附表5、附表6。

2、工业邻里公共服务设施

构建5分钟工业邻里生活圈，设置便民服务、商业餐饮、

卫生健康服务、文化活动服务等基本生活设施，提供企业

就业人口一站式服务。

便民服务设施设置职业指导、快递代收等便民服务和

党群活动、党性教育服务等功能；商业服务设施设置餐饮、

主副食品、生活用品的购物功能；卫生健康服务设施设置

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常见病诊疗、药品销售、健康促进

和康复服务等功能；文化活动服务设施设置图书阅览、健

身康体等功能。

第19条 商业服务设施规划

1、商业服务业设施

沿行政东路、咸平大道、国道343设置商业设施，总规

模为5.79公顷，为产业发展提供展示交易等商业服务，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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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就业人口提供餐饮、住宿、生鲜、日用品销售、娱乐

等服务。

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规划设置公用设施营业网点五处，用地总面积4.09顷。

分别位于经四路与裕丰路交叉口西南角、经四路与文卫路

交叉口东北角、咸平大道南侧、国道343两侧，建设加油站、

加气站、充电站等设施为高新区的客货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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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落实开封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0%的总体指标。

第21条 海绵城市建设指引

1、城镇住宅类

新建居住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为80%，下沉式绿

地率≥60%、透水铺装率≥60%；老旧小区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指标为60%，下沉式绿地率≥60%、透水铺装率≥40%。

2、公共及商业服务类

新建公共及商业服务类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为80%，

下沉式绿地率≥60%、透水铺装率≥70%；改建行政办公和

商业服务类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为70%，下沉式绿地率≥

60%、透水铺装率≥50%。

3、工业、仓储、市政公用设施类

工业、仓储、市政公用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为

65%，下沉式绿地率≥60%、透水铺装率≥40%。

4、绿地类

绿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为85%，下沉式绿地率≥

60%、透水铺装率≥55%。

5、停车场

停车场用地不做要求。

各项实施指标应符合通许县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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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条 总体风貌结构

规划形成三轴、两带、六廊的空间结构。

（1）三轴

咸平大道：城市功能拓展轴

行政东路：产业发展轴

工业大道：产业发展轴

（2）两带

涡河故道滨水生态景观带：沿涡河故道形成滨水文化

休闲特色生态廊道，重点塑造沿涡河故道水岸景观带，打

造“生态、休闲、文化、创新”为主题的生态文化景观带。

大广高速生态廊道：高速公路沿线生态防护绿化带，

既起到防护作用，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轴线。

（3）六廊：沿滨河东路、经二路、经三路、经四路、

裕丰路、商业东路形成六条主要景观廊道

对沿路建筑进行统一规划，注重风格协调，营造宜人

的城市工业景观风貌带，形成六条城市景观廊道。

第23条 建筑风貌控制

1、建筑风格

（1）公共建筑

行政办公：以现代风格为主，体现稳重，简洁明快的

建筑设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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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外观造型应简洁大方，突出时尚现代，注

重个性。

（2）居住建筑

融入传统的地域性特色，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形成简

洁明快的建筑风格。

（3）工业仓储建筑

采用现代简洁的建筑设计风格，在满足功能和环境要

求的同时，将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建筑语言融入工业建筑

的设计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区。

对于单体屋面大跨度、造型规整的工业建筑，应避免

单调无序，注重体现建筑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屋面肌理。

2、建筑色彩

（1）公共建筑

行政办公：建筑整体以白色为主色调，建筑色彩上应

强调统一协调，淡雅明快。

商业建筑：以暖灰色为主色调，局部可以进行对比色

的运用。

（2）居住建筑：建筑色彩以暖色系为主，营造温馨的

生活居住环境，建筑色彩不宜超过三种，整体上应协调统

一。

（3）工业仓储建筑：建筑色彩建议以灰白色系为主，

局部点缀红色、蓝色系。整体上应协调统一，且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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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基调色彩应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相容，基调色

彩应以低饱和度、低明度的灰色系色彩为主，局部搭配色

彩如选择不同色系或互补色进行搭配。

第24条 天际线控制

1、涡河故道滨水天际线：滨水地带尽量建低层与多层、

少建高层，并要避免建筑物的大量堆积。从水面至城区延

伸，建筑物逐渐增高，形成天际线的层次感。

2、大广高速天际线：通过沿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合理的

规划布局以及建筑尺度的合理控制，塑造空间的层次变化。

第25条 建筑高度控制

工业、物流仓储类用地中，生产性用房(厂房、仓库)建

筑高度宜小于50m。

商业建筑高度不宜超过40米，居住建筑以多层住宅为

主。

第26条 开放空间

1、滨水空间

规划严格控制涡河故道沿线的滨水生态景观廊道，打

造“生态、休闲、文化、创新”为主题的生态林地、公园

绿地等绿色滨水开敞空间，相应配置不同的游憩设施及景

观绿化，增加滨水廊道景观的多样性与层次性，形成以滨

水景观为特色的城市自然生态脉络。

2、公园

规划注重本土文化在城市公园绿地规划中的挖掘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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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塑造开发区

特的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品质。

3、慢行系统规划

规划结合城市景观路、林荫道、公园、绿地和滨水地

区设置慢行廊道，串联慢行空间。

4、环境设计

环境设施小品包括场地铺装、花坛、园灯、座椅、雕

塑、标志牌、垃圾箱等主要布置在道路两侧集中绿地或公

园等空间。

场地铺装，形式应简洁，根据场地的不同使用性质

（如步行、活动、休憩等），满足功能性需求；指示牌、

垃圾箱等风格应统一协调。

城市道路是城市重要的景观界面，规划用地临街应加

强绿化景观建设，处理好建筑与城市道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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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条 控制指标体系

规划控制指标按类型分为规定性内容和指导性内容。

规定性内容为在规划管理中必须严格遵循、执行的指标，

包括用地边界、用地面积、用地性质、绿地率、容积率、

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用地兼容性、配建车位数、建筑退

界、出入口方位、配建设施、禁止开口路段等；指导性内

容为在下一步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设计中参照执行

的指标，包括建筑色彩与风格、环境控制引导等。

第28条 地块建设控制

1、用地性质

土地使用性质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

地用海分类指南》细分至三级类。

2、容积率

一类工业用地和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1.0，物流

仓储用地容积率宜不小于 1.0、不大于 3.0，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容积率不小于1.0、不大于1.8，商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2.0、不大于2.5，公共停车场用地容积率不大于0.1，公园绿

地容积率控制在0.02-0.1及以下。

第29条 绿地率

一类工业用地和二类工业用地绿地率不大于20%，物流

仓储用地绿地率不应小于20%，城镇住宅绿地率不小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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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地绿地率不小于25%，社会公共停车场绿地率不小于

20%，公园绿地绿地率不小于65%，防护绿地绿地率不小于

85%，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不小于30%。

第30条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规划范围内食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用地建筑系数不

小于40%，木材加工、家居制造、建材产业用地建筑系数不

小于45%，物流仓储用地建筑系数不应低于40%，商业用地

建筑密度不大于40%，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建筑密度不大于

30%。

第31条 建筑高度

工业、物流仓储类项目中，生产性用房(厂房、仓库)建

筑高度宜小于 50m，非生产性用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

等）建筑高度不应大于 60m，二类城镇住宅建筑高度不大

于60米，商业用地建筑高度不大于40米，社会公共停车场

建筑高度不大于7米，公用设施用地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

各地块建设控制与引导内容详见附表9。

第32条 建筑间距

高层建筑之间南北向平行或南北向垂直布置时，建筑

间距以南侧建筑物的建筑高度及其类型（如板式、塔式等）

对应标准执行。

高层建筑之间并列布置或东西向平行、东西向垂直布

置时，建筑间距以两栋建筑中控制间距大的执行。

建筑间距须满足《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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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工业和物流仓储类型建筑还需符合工业建筑设计

规范等专业规范和设计要求。

第33条 日照间距

普通住宅、老年人照料设施需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50180-2018)》、《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

50352-2019）》、《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的要求。

第34条 建筑退界

退界距离应按以下规定控制，同时满足消防控制要求：

①相邻建筑双方各自从建设用地界线起计算退界距离，

退界距离不得小于附表7所列要求。

②与界外建筑应同时满足《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试行）》 4.2条建筑间距的有关要求。

③地下建筑物的最小退界距离不得小于5m，同时地下

建筑物退界距离不得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坪至

地下建筑物底板底面距离）的0.7倍，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相

关要求执行。

④建筑次要朝向宽度大于等于16m时，退界距离按主要

朝向控制。

⑤当北侧相邻地块有日照要求，且为空地并未编制修

建性详细规划或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时，低、多层建筑物退

地界应不低于日照间距的1/2。高层建筑应满足日照分析中

的规定，且不小于最小间距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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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条 建筑退道路红线

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含围墙及工业、

仓储类项目），其后退规划道路红线的最小控制距离不得

小于附表8所列要求。

第36条 建筑退绿线

各类地上建筑退城市绿线距离不得小于5m；商业设施

(含住宅底层商业)退城市绿线距离不得小于10m;市级公园周

边新建建筑物退公园地界应符合《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试行）》 表4.3.1退界距离规定。

地下建筑物退城市绿线距离按照《开封市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试行）》 4.3.2条地下建筑要求执行，退绿线

距离具体计算方法同建筑间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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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条 城市红线控制

包括规划确定的城市主干路和城市次干路的红线宽度、

道路断面、平面位置及交叉口用地范围。

道路红线是地块划分的依据之一，不得随意变更。严

格控制红线内土地，不得进行任何与道路功能不相符合的

使用。

涉及道路规划红线的新增、废止，道路等级、道路系

统走向的重大调整，必须通过调整规划，按照规划审批程

序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不涉及改变道路系统、道路等级、

走向的道路规划红线局部调整，可结合规划编制或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报原批准部门审批。

不涉及改变道路系统、道路等级、走向的道路规划红

线局部调整，可结合规划编制或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

案，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按城市规划要求建设绿化、市政公用管（杆）线、交

通管制设施、消防设施、环卫设施，限制建设城市雕塑、

报刊栏、广告和指示牌等，不得建设与市政公用设施无关

的建（构）筑物。

第38条 城市绿线控制

包括规划范围内确定的路侧带状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城市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做他用，不得违反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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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强制 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流、取土采石、

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 以及其它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

活动。城市绿线严格按照《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管控。

第39条 城市黄线控制

包括规划范围内社会公共停车场、给水厂、排水设施、

垃圾转运站、区域变电所（站）、城区变电所（站）、消

防站；

城市黄线控制范围应充分保障设施自身运行安全，同

时应考虑与周围其他建（构）物的间距要求。在城市黄线

内进行建设，迁移、拆除黄线内基础设施的，应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城市黄线严格按照《城市

黄线管理办法》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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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条 规划成果组成

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图纸、附件，文本和图纸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41条 规划批准与修改

本规划经通许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作为通许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各街坊和地块建设实施的直接依据，规划范围

内的建设必须严格执行该规划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未

经履行法定程序都无权对规划作原则性改变。

规划内容的修订和调整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编制机

关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

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规划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42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规划范围内的一切建设活

动必须遵照本规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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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规划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表

规划国土空间用地结构表

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面积

（公顷）

比重

（%）

面积

（公顷）

比重

（%）

耕地 222.72 25.11 0.00 0.00

园地 37.08 4.18 0.00 0.00

林地 39.22 4.42 0.00 0.00

草地 2.72 0.31 0.00 0.00

湿地 0.00 0.00 0.00 0.00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 442.69 49.90 885.26 99.80

村庄 49.11 5.54 0.00 0.00

小计 491.80 55.44 885.26 99.8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87.85 9.90 0.00 0.00

其他建设用地 0.00 0.00 0.00 0.00

陆地水域 5.69 0.64 1.81 0.20

其他土地 0.00 0.00 0.00 0.00

合计 887.08 100.00 887.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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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建设用地结构表

用地类型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面积

（公顷）

比重

（%）

面积

（公顷）

比重

（%）

07 居住用地 2.10 0.36 10.06 1.14

0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6.63 1.14 2.37 0.27

09 商业服务业用地 6.78 1.17 9.88 1.12

10 工矿用地 396.95 68.48 619.68 70.00

其中

1001 工业用地 396.95 68.48 619.68 70.00

其中

100100 新型工业用地 0.00 0.00 0.00 0.00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0.00 0.00 126.65 14.31

100102 二类工业用地 0.00 0.00 493.02 55.69

100103 三类工业用地 0.00 0.00 0.00 0.00

其中 1002 采矿用地 0.00 0.00 0.00 0.00

11 仓储用地 4.42 0.76 47.09 5.32

其中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4.42 0.76 0.00 0.00

其中

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0.00 0.00 32.72 3.70

11010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0.00 0.00 14.37 1.62

11010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0.00 0.00 0.00 0.00

12 交通运输用地 4.19 0.72 137.78 15.56

其中

1206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0.00 0.00 0.00 0.00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1.85 0.32 136.87 15.46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1.78 0.31 0.91 0.10

其中

120801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0.00 0.00 0.00 0.00

12080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0.00 0.00 0.00 0.00

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1.78 0.31 0.91 0.10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0.56 0.10 0.00 0.00

13 公用设施用地 15.70 2.71 15.08 1.70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77 0.31 38.46 4.34

其中

1401 公园绿地 1.77 0.31 17.48 1.97

1402 防护绿地 0.00 0.00 20.98 2.37

1403 广场用地 0.00 0.00 0.00 0.00

15 特殊用地 4.14 0.71 4.86 0.55

合计 442.69 76.37 885.26 100.00

区域基础设施 87.85 15.16 0.00 0.00

其中
1201 铁路用地 0.00 0.00 0.00 0.00

1202 公路用地 87.85 15.16 0.00 0.00

村庄建设用地 49.11 8.47 0.00 0.00

总计 579.65 100.00 885.26 100.00



29

附表 3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配建指标

住宅

建筑

商品住房 户 1.0

安置住房 户 1.0

政策性保障住房 户 0.6

办公

建筑

行政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商务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其他办公（含科研、设 计研发

等）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商业

服务

宾馆、旅馆 车位/客房 0.8

餐饮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3.0

娱乐服务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3.0

商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居住区配套商业设施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大型超市、仓储式超市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5

批发市场、综合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农贸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7

学校 幼儿园及中、小学 车位/百师生 3.0

工业

物流

仓储

普通工业厂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2

创新型产业（标准化厂 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5

物流仓储用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2

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

用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注：1.表中建筑面积是指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商业（计容）建筑面积，不包括地下

车库面积和地下配套设备用房面积。表中配建标准为下限值，即不小于。

2.当地下停车库少于二层时原则上不得设置机械式停车场。因用地条件限制，当地

下车库达到二层时仍无法满足配建指标要求的，可设置机械式立体停车。 采用二层升降

式或二层升降横移式机械停车设备的停车设施，其净空高度不得低于 3.8m。

3.机动车配建按照小型车标准进行核算，微型车按 0.7辆进行核算，子母车位按照 1

辆进行核算。

4.各类项目配建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车位，配建标准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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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配建指标

住宅

建筑

商品住房 户 2.0

安置住房 户 2.0

政策性保障住房 户 2.0

办公

建筑

行政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8

商务办公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其他办公（含科研、设计研 发等）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1.0

商业

服务

宾馆、旅馆 车位/客房 0.2

餐饮、娱乐服务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4.0

商场、居住区配套商业设施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4.0

大型超市、仓储式超市、批 发市场、

综合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4.0

农贸市场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8.0

学校 幼儿园 车位/百师生 10.0

工业

物 流

仓储

普通工业厂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创新型产业（标准化厂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物流仓储用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

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 施用房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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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5-10分钟社区生活圈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

类型 设施名称 服务内容

规模指标

配置要求建筑面积

（m²）
用地面积

（m²）

为老

服务

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

心

老年人日托服

务，包括餐伙、

文娱、身、医疗

保健等

350-

1750
-- --

体育

健身

室外综合

健身场地

健身场所，含广

场舞场地
150-750 --

（1）老年人户外活

动场地应设置休憩设

施，附近宜设置公共

厕所；（2）广场舞

等活动场地的设置应

避免噪声扰民

行政

管理

社区服务

站

含社区服务大

厅、警务室、社

区居委会办公

室、居民活动用

房、活动室、阅

览室、残疾人康

复室

600-

1000
500-800

可综合设置，一般结

合所辖区域设置

其他 公共厕所 -- 30-80 60-120

(1)宜设置于人流集

中处；(2)宣结合配

套设施及室外综合健

身场地(含老年人户

外活动场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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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

(m2)

用地面积

(m2)

物业管理

与服务
-- -- 物业管理服务

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

的 2%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儿童、老

年人活动

场地

-- 170-450
儿童活动及老年

人休憩设施

(1)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并

宜设置休憩设施；(2)用地面

积不应小于 170m2

室外健身

器械
-- --

器械健身和其他

简单运动设施

(1)宜结合绿地设置;(2)宜在

居住街坊范围内设置

便利店 50-100 --
居民日常生活用

品销售
1000 人--3000 人设置 1 处

邮件和快

件送达设

施

-- --

智能快件箱、智

能信包箱等可接

收邮件和快件的

设施或场所

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

街坊内设置

生活垃圾

收集点
-- --

居民生活垃圾投

放

(1)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

生活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

集，宜采用的密闭方式；(2)

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置垃

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

器间方式；(3)采用混合收集

垃圾容器间时，建筑面积不宜

小于 5m2；(4)采用分类收集

垃圾容器间时，建筑面积不宜

小于 1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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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各类建筑退地界距离表

建筑分类 文教卫生及住宅建筑 其他建筑

主要朝向

（m）

低层 8 6

多层 10 9

高层 15 15

次要朝向

（m）

低层 3 3

多层 5 5

高层 10 10

附表 8 建筑退道路红线控制表

道路宽度 L（m） L＞40 40≥L＞20 L≤20

建筑高度 H（m）
H≤24 10 8 5

24＜H≤60 20 15 10

①退线距离以建筑最外轮廓投影线起算（不含屋檐）。

②地下建筑物和地下附属设施，古城区外区域退让规划道路红线不小于 5m。

③道路交叉口四周建筑后退道路切角的距离，应按较高等级道路退线要求执行。

④高层商业、商务办公建筑裙房部分退让道路红线应按照高层主体建筑退让要求执

行。

⑤沿道路设置底层商业时，按上述表格要求加大 5m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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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地块控制指标表

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TXGX01-01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1267.7 ≤1.8 ≤40 ≥20 15 — 60

TXGX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179.79 ≤1.8 ≤40 ≥20 15 — 60

TXGX01-03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3739.92 ≤1.8 ≤40 ≥20 15 — 60

TXGX01-04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1136.99 ≤1.8 ≤40 ≥20 15 — 60

TXGX01-05 防护绿地 1402 11875.13 ≤0.1 — ≥85 7 — 85

TXGX02-01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8673.57 ≤0.1 ≤5 ≥20 7 — —

TXGX02-02 公园绿地 1401 13834.02 ≤0.1 — ≥65 7 — 85

TXGX03-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229298.30 ≥1.0 ≥40 ≤20 50 50 65

TXGX04-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223686.51 ≥1.0 ≥40 ≤20 50 50 65

TXGX05-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207476.92 ≥1.0 ≥40 ≤20 50 50 65

TXGX06-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244949.25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06-02 防护绿地 1402 1098.88 ≤0.1 — ≥85 7 — 85

TXGX06-03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090105 2305.04 ≤0.9 ≥30 ≥15 24 — 80

TXGX06-04 防护绿地 1402 3107.16 ≤0.1 — ≥85 7 — 85

TXGX06-05 供电用地 1303 7461.34 ≤1 ≤30 ≥25 15 — 65

TXGX06-06 排水用地 1302 11410.27 ≤0.1 ≤5 ≥20 7 — 65

TXGX07-01 公园绿地 1401 6874.33 ≤0.1 — ≥65 7 — 85

TXGX07-02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18758.73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08-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83314.34 ≥1.0 ≥40 ≤20 50 50 65

TXGX08-02 防护绿地 1402 6345.02 ≤0.1 — ≥85 7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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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TXGX09-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89268.40 ≥1.0 ≥40 ≤20 50 50 65

TXGX09-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71224.72 ≤1.8 ≤30 ≥35 60 — 80

TXGX09-03 防护绿地 1402 12308.83 ≤0.1 — ≥85 7 — 85

TXGX10-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157884.56 ≥1.0 ≥40 ≤20 50 50 65

TXGX10-02 防护绿地 1402 10930.81 ≤0.1 — ≥85 7 — 85

TXGX11-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259924.26 ≥1.0 ≥40 ≤20 50 50 65

TXGX11-02 防护绿地 1402 13584.25 ≤0.1 — ≥85 7 — 85

TXGX11-03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9234.95 ≤1.8 ≤35 ≥35 24 — 70

TXGX12-01 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14944.88 ≥1.0 ≥40 ≤20 50 50 65

TXGX13-01 公园绿地 1401 16907.23 ≤0.1 — ≥65 7 — 85

TXGX14-01 防护绿地 1402 11650.97 ≤0.1 — ≥85 7 — 85

TXGX14-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83236.25 ≥1.0 ≥40 ≤20 50 50 65

TXGX14-03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090105 9366.44 ≤0.9 ≥30 ≥15 24 — 80

TXGX15-01 防护绿地 1402 8368.02 ≤0.1 — ≥85 7 — 85

TXGX15-02 环卫用地 1309 2411.63 ≤1.0 ≤30 ≥25 15 — 65

TXGX15-03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78982.34 ≥1.0 ≥40 ≤20 50 50 65

TXGX16-01 防护绿地 1402 10885.62 ≤0.1 — ≥85 7 — 85

TXGX16-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80962.04 ≥1.0 ≥40 ≤20 50 50 65

TXGX17-01 防护绿地 1402 16628.57 ≤0.1 — ≥85 7 — 85

TXGX17-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08041.97 ≥1.0 ≥40 ≤20 50 50 65

TXGX18-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52257.44 ≥1.0 ≥40 ≤20 50 50 65

TXGX18-02 防护绿地 1402 790.26 ≤0.1 — ≥85 7 — 85

TXGX19-01 殡葬用地 1506 48617.88 ≤0.8 ≤30 ≥35 12 — —

TXGX19-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11286.52 ≥1.0 ≥40 ≤20 50 50 65

TXGX19-03 消防用地 1310 18629.39 ≥1 ≤30 ≥25 15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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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TXGX19-04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22414.76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20-01 防护绿地 1402 3458.02 ≤0.1 — ≥85 7 — 85

TXGX21-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241868.96 ≥1.0 ≥45 ≤20 50 43 65

TXGX22-01 公园绿地 1401 15985.79 ≤0.1 — ≥65 7 — 85

TXGX22-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42230.45 ≥1.0 ≥45 ≤20 50 43 65

TXGX22-03 公园绿地 1401 3259.52 ≤0.1 — ≥65 7 — 85

TXGX22-04 沟渠 1705 4016.89 — — — — — —

TXGX22-05 公园绿地 1401 4544.13 ≤0.1 — ≥65 7 — 85

TXGX23-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506640.89 ≥1.0 ≥45 ≤20 50 50 65

TXGX23-02 公园绿地 1401 952.72 ≤0.1 — ≥65 7 — 85

TXGX23-03 环卫用地 1309 577.71 ≤1.0 ≤45 ≥25 15 — 65

TXGX23-04 公园绿地 1401 26174.64 ≤0.1 — ≥65 7 — 85

TXGX23-05 沟渠 1705 5773.09 — — — — — —

TXGX23-06 公园绿地 1401 8525.71 ≤0.1 — ≥65 7 — 85

TXGX24-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78984.84 ≥1.0 ≥45 ≤20 50 43 65

TXGX24-02 防护绿地 1402 3320.16 ≤0.1 — ≥85 7 — 85

TXGX24-03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1436.28 — — — — — —

TXGX24-04 沟渠 1705 3007.25 — — — — — —

TXGX24-05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1429.34 — — — — — —

TXGX24-06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70704.12 ≥1.0 ≥45 ≤20 50 43 65

TXGX25-01 公园绿地 1401 17419.36 ≤0.1 — ≥65 7 — 85

TXGX26-01 公园绿地 1401 897.22 ≤0.1 — ≥65 7 — 85

TXGX27-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748.16 ≤0.1 — ≥65 7 — 85

TXGX28-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41102.72
≥1.0 且

≤3.0
≥40 ≥20 50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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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TXGX28-02 防护绿地 1402 1448.88 ≤0.1 — ≥85 7 — 85

TXGX29-01 防护绿地 1402 2731.51 ≤0.1 — ≥85 7 — 85

TXGX29-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78006.55 ≥1.0 ≥40 ≤20 50 43 65

TXGX30-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95549.83 ≥1.0 ≥45 ≤20 50 43 65

TXGX31-01 公园绿地 1401 19772.46 ≤0.1 — ≥65 7 — 85

TXGX32-01 防护绿地 1402 7419.47 ≤0.1 — ≥85 7 — 85

TXGX32-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31641.74 ≥1.0 ≥40 ≤20 50 43 65

TXGX33-01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14472.53 ≤1.8 ≤35 ≥35 24 — 70

TXGX33-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21349.57 ≥1.0 ≥45 ≤20 50 43 65

TXGX33-03 防护绿地 1402 3104.46 ≤0.1 — ≥85 7 — 85

TXGX34-01 公园绿地 1401 8879.09 ≤0.1 — ≥65 7 — 85

TXGX35-01 供水用地 1301 43377.77 ≤1.0 ≤30 ≥25 15 — 65

TXGX36-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65502.57 ≥1.0 ≥45 ≤20 50 43 65

TXGX36-02 防护绿地 1402 3678.44 ≤0.1 — ≥85 7 — 85

TXGX37-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242412.00 ≥1.0 ≥45 ≤20 50 43 65

TXGX37-02 防护绿地 1402 6413.09 ≤0.1 — ≥85 7 — 85

TXGX38-01 商业用地 0901 17598.20 ≤2.5 ≤40 ≥25 24 — 70

TXGX38-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23043.46 ≤1.8 ≤30 ≥35 60 — 60

TXGX38-03 防护绿地 1402 2929.18 ≤0.1 — ≥85 7 — 85

TXGX38-04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92659.31 ≥1.0 ≥45 ≤20 50 41 65

TXGX39-01 防护绿地 1402 2926.98 ≤0.1 — ≥85 7 — 85

TXGX39-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06804.88 ≥1.0 ≥45 ≤20 50 41 65

TXGX40-01 防护绿地 1402 6785.66 ≤0.1 — ≥85 7 — 85

TXGX40-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67291.99 ≥1.0 ≥45 ≤20 50 41 65

TXGX41-01 防护绿地 1402 1809.49 ≤0.1 — ≥85 7 — 85

TXGX41-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60887.67 ≥1.0 ≥45 ≤20 50 4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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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TXGX41-03 环卫用地 1309 735.84 ≤1.0 ≤45 ≥25 15 — 65

TXGX42-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24944.87 ≥1.0 ≥40 ≤20 50 78 65

TXGX43-01 防护绿地 1402 3578.51 ≤0.1 — ≥85 7 — 85

TXGX44-01 公园绿地 1401 24782.84 ≤0.1 — ≥65 7 — 85

TXGX45-01 商业用地 0901 20576.03 ≤2.5 ≤40 ≥25 24 — 70

TXGX45-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505996.33 ≥1.0 ≥40 ≤20 50 50 65

TXGX45-03 排水用地 1302 33281.53 ≤0.1 ≤5 ≥20 7 — 65

TXGX46-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0928.41 ≥1.0 ≥40 ≤20 50 43 65

TXGX46-02 防护绿地 1402 9847.73 ≤0.1 — ≥85 7 — 85

TXGX46-03 供电用地 1303 9442.33 ≤1 ≤30 ≥25 15 — 65

TXGX46-04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241920.74 ≥1.0 ≥40 ≤20 50 43 65

TXGX46-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090105 5481.14 ≤0.9 ≥30 ≥15 24 — 80

TXGX47-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27497.86 ≥1.0 ≥40 ≤20 50 50 65

TXGX47-02 供电用地 1303 18960.32 ≤1 ≤30 ≥25 15 — 65

TXGX47-03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659.96 — — — — — —

TXGX47-04 沟渠 1705 533.96 — — — — — —

TXGX47-05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326.59 — — — — — —

TXGX47-06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946.46 ≤0.1 ≤5 ≥20 7 — —

TXGX48-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75001.50 ≥1.0 ≥40 ≤20 50 43 65

TXGX48-02 防护绿地 1402 361.24 ≤0.1 — ≥85 7 — 85

TXGX48-03 水工设施用地 1311 2399.31 — — — — — —

TXGX48-04 沟渠 1705 1673.64 — — — — — —

TXGX49-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54130.82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50-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38084.17 ≥1.0 且 ≥40 ≥20 50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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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质
用地代

码

地块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工业

和物流仓储为建

筑系数，%）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m）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亩）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3.0

TXGX5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39517.52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52-01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090105 5149.61 ≤0.9 ≥30 ≥15 24 — 80

TXGX52-02 商业用地 0901 7085.76 ≤2.5 ≤40 ≥25 24 — 70

TXGX53-01 商业用地 0901 12178.00 ≤2.5 ≤40 ≥25 24 — 70

TXGX54-01 防护绿地 1402 34254.79 ≤0.1 — ≥85 7 — 85

TXGX55-01 防护绿地 1402 3109.89 ≤0.1 — ≥85 7 — 85

TXGX55-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15805.61 ≥1.0 ≥45 ≤20 50 42 65

TXGX56-01 防护绿地 1402 1246.93 ≤0.1 — ≥85 7 — 85

TXGX56-02 防护绿地 1402 271.88 ≤0.1 — ≥85 7 — 85

TXGX56-03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40584.04 ≥1.0 ≥45 ≤20 50 42 65

TXGX57-01 防护绿地 1402 1997.52 ≤0.1 — ≥85 7 — 85

TXGX57-02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42132.67 ≥1.0 ≥45 ≤20 50 42 65

TXGX57-03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
090105 19533.87 ≤0.9 ≥30 ≥15 24 — 80

TXGX57-04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11966.54
≥1.0 且

≤3.0
≥40 ≥20 50 — 65

TXGX58-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80753.48 ≥1.0 ≥45 ≤20 50 42 65

TXGX59-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23539.15 ≥1.0 ≥45 ≤20 50 42 65

TXGX60-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58423.11 ≥1.0 ≥45 ≤20 50 42 65

TXGX61-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32902.10 ≥1.0 ≥45 ≤20 50 42 65

TXGX62-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31276.32 ≥1.0 ≥45 ≤20 50 42 65

TXGX63-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62654.38 ≥1.0 ≥45 ≤20 50 42 65

TXGX64-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16052.30 ≥1.0 ≥45 ≤20 50 4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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